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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类】民商【时 效 性】有效【颁布时间】1999.12.19【实

施时间】1999.12.29【发布部门】最高人民法院 为了正确审理

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

同法)的规定，对人民法院适用合同法的有关问题作出如下解

释： 一、法律适用范围 第一条 合同法实施以后成立的合同发

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法实施

以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除本解释另有

规定的以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没有法律规定的，

可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第二条 合同成立于合同法实施

之前，但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跨越合同法实施之日或者履行

期限在合同法实施之后，因履行合同发生的纠纷，适用合同

法第四章的有关规定。 第三条 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效力时，对

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合同无效而适

用合同法合同有效的，则适用合同法。 第四条 合同法实施以

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

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

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第五条 人民法院对合同法实施以前已

经作出终审裁决的案件进行再审，不适用合同法。 二、诉讼

时效 第六条 技术合同争议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侵害的事实发生

在合同法实施之前，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

侵害之日起至合同法实施之日超过一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



护；尚未超过一年的，其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二年。 第七

条 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侵害的事实发生在

合同法实施之前，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

害之日起至合同法施行之日超过二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尚未超过二年的，其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四年。 第八条 

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一年”、第七十五条和第一百零

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五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

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 三、合同效力 第九条 依照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

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

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

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

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

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 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

第八十七条、第九十六条第二款所列合同变更、转让、解除

等情形，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十条 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

立合同，人民法院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

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 四

、代位权 第十一条 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提起

代位权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

权合法； (二)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

害； (三)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 (四)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

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 第十二条 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

定的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是指基于扶养关系、抚养关

系、赡养关系、继承关系产生的给付请求权和劳动报酬、退



休金、养老金、抚恤金、安置费、人寿保险、人身伤害赔偿

请求权等权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